地 名 公 告

（第202602号）

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规定，“茉莉花民歌广场”地名命名已由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批准。现予以公告。

附件：地名命名公告一览表

南京市六合区民政局
2026年5月13日
附件
地名命名公告一览表
	序号
	标准地名
	汉语拼音拼写
	地名类别
	所在区域
	地理实体位置
	批准机关
	批准时间
	批准文号
	备注

	1
	茉莉花民歌广场
	Mòlìhuā Míngē Guǎngchǎng
	其他地理实体
	雄州街道
	位于雄州街道，东至古棠大道，南至龙池路，西至六合大道，北至文尚路。
	六合区人民政府
	2026年5月12日
	宁六地名复〔2026〕3号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南京市六合区民政局

	
	
	
	
	
	
	
	2026年5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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